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０００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对于

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股东）：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４４６

赵继增

２ ０１＊＊＊＊＊３２６

张广智

３ ０１＊＊＊＊＊８９８

李苗春

４ ０８＊＊＊＊＊０９０

北京天图兴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 ０１＊＊＊＊＊６４１

王永华

６ ０１＊＊＊＊＊６４０

郝不景

７ ０１＊＊＊＊＊７３６

赵世杰

８ ０１＊＊＊＊＊２１８

汪正峰

９ ０１＊＊＊＊＊８２７

张建超

１０ ００＊＊＊＊＊９０９

谭兴无

１１ ０１＊＊＊＊＊５０１

丰文祥

１２ ０１＊＊＊＊＊３８８

李洪波

１３ ００＊＊＊＊＊１４７

寇志奇

１４ ０１＊＊＊＊＊５６３

毛晓刚

１５ ００＊＊＊＊＊６８１

何会敏

１６ ０１＊＊＊＊＊５１２

王建勇

１７ ０１＊＊＊＊＊７３３

刘建岭

１８ ０１＊＊＊＊＊９６７

杜宛莹

１９ ０１＊＊＊＊＊４３８

韩峰

２０ ０１＊＊＊＊＊１２３

戴蓝

２１ ０１＊＊＊＊＊７２５

牛俊高

２２ ０１＊＊＊＊＊４６４

周磊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９６

，

２９２

，

８００ ７１．３３％ ９６

，

２９２

，

８００ ９６

，

２９２

，

８００ １９２

，

５８５

，

６００ ７１．３３％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

持股

３

、其他内资

持股

９６

，

２９２

，

８００ ７１．３３％ ９６

，

２９２

，

８００ ９６

，

２９２

，

８００ １９２

，

５８５

，

６００ ７１．３３％

其中：境内

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２

，

９９７

，

３００ ２．２２％ ２

，

９９７

，

３００ ２

，

９９７

，

３００ ５

，

９９４

，

６００ ２．２２％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９３

，

２９５

，

５００ ６９．１１％ ９３

，

２９５

，

５００ ９３

，

２９５

，

５００ １８６

，

５９１

，

０００ ６９．１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

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３８

，

７０７

，

２００ ２８．６７％ ３８

，

７０７

，

２００ ３８

，

７０７

，

２００ ７７

，

４１４

，

４００ ２８．６７％

１

、人民币普

通股

３８

，

７０７

，

２００ ２８．６７％ ３８

，

７０７

，

２００ ３８

，

７０７

，

２００ ７７

，

４１４

，

４００ ２８．６７％

２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

数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９６

元。

八、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公司证券部

２

、咨询联系人：张建超

３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１７１２８２８

４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６１７１２８２８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4

月

28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承德露露 股票代码：

000848

编号：

2011－013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4

月

27

日

14

：

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4

月

26

日

～2010

年

4

月

27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11

年

4

月

26

日

15:00

至

2011

年

4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承德市开发区京承公路

28

号白楼宾馆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管大源董事长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72

人，共代表股份

146,154,1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48.06%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9

人、代表股份

141,534,555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

46.54%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3

人，代表股份

4,619,6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5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嘉宾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46,029,17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914%

；反对

5,

5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4%

；弃权

119,50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

权股份比例的

0.082%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46,025,67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912%

；反对

1,

3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1%

；弃权

127,20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

权股份比例的

0.087%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46,026,97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9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弃权

127,20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的

0.09%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46,024,57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912%

；反对

3,

3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2%

；弃权

126,30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

权股份比例的

0.086%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5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5,781,273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745%

； 反对

353,5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242%

；弃权

19,4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

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13%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6

、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

表决情况：同意

145,988,37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886%

；反对

21,

7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15%

；弃权

144,10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

权股份比例的

0.099%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同时，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授权公司办理注册资本变更所需的工商登记事宜。

7

、 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报告及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5,962,11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885%

；反对

9,

8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7%

；弃权

157,30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

权股份比例的

0.108%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

、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性

协议》的议案；

万向财务与本公司是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单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放弃在

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该项事项的投票权。

表决情况：同意

15,775,757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4.26 %

；反对

326,

015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95%

；弃权

634,80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

权股份比例的

3.79%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卢鑫律师、李兆存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卢鑫律师、李兆存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

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065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

2011-022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进展公告（

1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方国际

"

或

"

公司

"

）与伊朗阿瓦士地铁公司

签订的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合同（以下简称

"

主合同

"

），合同金额

7.91

亿美元（详见

2007

年

4

月

1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的重大合同公告）。合同的生效条

件为公司收到

5%

的预付款，并获得有关金融机构提供

85%

的信贷融资。 截至目前合同尚

未生效。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与伊朗阿瓦士市签订《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合同

2

号

修改协议》，合同有以下修订：

（

1

）合同签约双方：

●

原主合同签约双方：公司与伊朗阿瓦士地铁公司。

●

《

2

号修改协议》签约双方修订为：公司与伊朗

Kayson

公司组成联营体（公司负责伊

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的机电部分，伊朗

Kayson

公司负责此项目的土建部分）与伊朗

阿瓦士市政府。

（

2

）合同支付金额及币种：

●

原主合同金额及币种：

7.91

亿美元

●

《

2

号修改协议》修订为：项目分期执行，目前确定的项目一期金额为

38.49

亿人民

币（约合

4.76

亿美元。 合同价格基于主合同确定的固定汇率

1

美元

=8.0758

元人民币）。

原主合同其他事项未做修订。

特别风险提示：

（

1

）《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合同

2

号修改协议》的生效条件为：主合同生效，《

2

号修改协议》的生效日为主合同的生效日。 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仍以公司协助业主

融资方式执行，但目前融资事项尚未解决，主合同及后续签订的修改协议生效皆存在不确

定性。

（

2

）由于伊朗局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公司在伊朗项目的开发和执行产生较大的

不确定性。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065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

2011-023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的风险揭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4

月

26

日披露了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城市轨道交通绿线项目意向性协议，

27

日公司股票交易明显异常。 为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将类似业务进

行了梳理，现将该类业务的风险提示如下：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国际工程承包，在公司国际工程业务市场开发中，与业主就相关项

目签订意向性协议只是国际工程市场开发的第一步， 意向性协议本身对业主和承包商就

项目执行没有强制约束力，只有当业主与承包商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在正式合同约定的

项目执行生效条件满足后，项目才可以生效执行，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目前，巴

基斯坦的拉合尔城市轨道交通绿线项目只是意向性协议， 其正式项目合同的签订和最终

的生效执行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公司历史上曾出现重大合同生效条件未能满足， 致使曾公告的相关重大合同迟迟

没能生效实施的情况。 鉴于此，本公司将已签订但未生效或未实施的重大合同和意向性协

议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本公司该类业务的实施风险。

（

1

）伊朗德黑兰城郊铁路延长线项目，合同金额

9830

万美元（公司于

2006

年

4

月

20

日在

2006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公司于

2005

年

4

月

23

日签约。 此合同的生效条件为业主解决项目融资，

由于伊朗局势，业主项目融资一直没有落实，截至目前项目一直尚未生效执行。 目前公司

正在积极推进项目融资工作。 合同项目的生效及执行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

2

）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合同金额

7.91

亿美元（公司

2007

年

4

月

11

日以

重大项目公告，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签约，此合同的生效条件为业主解决项目融资，由于

伊朗局势，业主项目融资一直没有落实，截至目前项目一直尚未生效执行。 目前公司正在

积极推进项目融资工作。合同项目的生效及执行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同时详见同日公告的

此项目的进展公告。

（

3

）俄罗斯玻璃工厂

EPC

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1.23

亿美元（公司

2007

年

4

月

11

日

以重大项目公告，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9

日签约，合同的生效条件为公司收到

15%

预付款及

信用证。 由于业主资金无法落实，截至目前合同一直尚未生效执行，合同签订后至今尚无

实质性进展。

（

4

）俄罗斯伊热弗斯克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浮法玻璃厂的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2.07

亿美元（详见公司

2009

年

10

月

14

日重大项目公告）

履行情况：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签约，此协议仅为双方签署的意向性协议，有关

合同项目执行所涉及的最终合同价格、项目生效条件、项目工作范围、技术方案等技术和

商务条款双方尚未进一步签定正式合同予以明确， 项目正式合同的生效及执行具有较大

不确定性。 意向性协议签订后至今尚无实质性进展。

（

5

） 俄罗斯苏尔古特里海有限公司硅酸盐水泥厂总承包项目，合同金额

6.1

亿美元，

（公司

2009

年

10

月

14

日以重大项目公告）

履行情况：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签约。 此协议仅为与俄有关方就建造莫斯科维

亚家庭休闲疗养院工程总承包项目开展合作达成的意向性协议，截至目前，尚未与俄有关

方签订任何关于此项目的技术及商务性的正式合同。 意向性协议签订后至今尚无实质性

进展。

（

6

）俄罗斯莫斯科维亚家庭休闲疗养院项目，合同金额为

2.65

亿欧元（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以重大项目公告）

履行情况：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签约。 此协议仅为双方签署的意向性协议，有关

项目执行所涉及的最终合同价格、项目生效条件、项目工作范围、技术方案等技术和商务

条款双方尚未进一步签定正式合同予以明确， 上述项目执行细节的正式合同双方尚未签

订，正式合同项目的生效及执行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意向性协议签订后至今尚无实质性进

展。

（

7

）俄罗斯航空零件公开股份公司商用汽车组装厂总承包项目，合同金额为

4.6

亿美

元（公司

2010

年

1

月

12

日以重大项目公告）

履行情况：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签约。 此协议为双方签署的初步意向性协议，有

关正式合同项目执行所涉及的最终合同价格、项目生效条件、项目工作范围、技术方案等

技术和商务条款双方正进一步沟通过程中。截至目前合同项目尚未生效执行。正式合同项

目的生效及执行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

8

） 建造老挝

Xebangfai

河流域灌溉和防洪管理总承包项目， 合同金额为

15

亿美元

（公司

2010

年

8

月

21

日以重大项目公告）

履行情况：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签约。 此合同生效执行需获得中国和老挝政府有

权部门的审批，及获得业主

100%

的项目融资。 截至目前此协议尚未获得两国政府有权部

门的审批，业主融资尚未落实，项目一直尚未生效执行。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有关政府

审批及相关融资工作，项目生效及执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以上重大合同及意向性协议的进展情况公司定期予以披露， 详见

2011

年

4

月

27

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公司

2011

年一季报。

（

9

）厄立特里亚农业工程项目

,

合同金额

1.23

亿欧元，（公司

2008

年

9

月

11

日以重大

合同暨关联交易方式对外公告，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此项目业主已单方重新招标，原已签约合同自动废止。 （详见

2011

年

3

月

2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公司

2010

年年报）。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

ST

光华 公告编号：

2011-020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谢集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个人简历附后），将

与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谢集辉先生个人简历

谢集辉，男，

1973

年

5

月出生，硕士学历。 曾任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美国无

线光联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湘财证券有限公司并购总部高级经理。现任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

司审计部经理，同时担任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监事、上海恒逸聚酯纤维有限公司监事、浙

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浙江恒逸己内酰胺有限公司监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

ST

光华 编号：

2011-021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以传

真和电邮的方式发出通知， 并且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在郑州市花园路

59

号邮政大厦

21

层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换届选举。

经董事会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邱建林、方贤水、高勤红、乔家坤、楼翔、郭毅、端小平、周

琪、贺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端小平、周琪、贺强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一、附件

二、附件三。 ）

以上提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报深圳证券交易

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针对该议案一致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名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

、经审阅董事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我们认为，各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3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鉴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获得证监会核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的资

产、主营业务将变更为生产和销售精对苯二甲酸（

PTA

）和聚酯纤维（涤纶）等相关产品，为了

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拟将公司名称变更为

"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

，并相应修改公司章

程。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获得证监会核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的主营

业务将变更为生产和销售精对苯二甲酸（

PTA

）和聚酯纤维（涤纶）等相关产品，为此，拟将公

司经营范围由

"

电子系统工程及通信产品的研究及科技开发；对房地产、雷达整机及维修备

件、电子通信产品、彩印包装等行业的投资

"

变更为

"

实业投资；生产和销售化学纤维、化工原

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煤炭、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和机电产品及配

件；仓储运输、货运代理；经营本企业及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房地产

投资。

"

，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获得证监会核准，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变更为

576,793,813

元，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公司重组实施情况相应修订

了《公司章程》，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共

12

章

198

条，具体修订情况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上的《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修改

<

公司章程

>

以及办理公司名称、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

公司章程

>

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事宜的议案》

鉴于公司资产重组方案已经获得证监会核准，公司经营范围及股权结构等将发生变化，

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

相关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事宜，并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意见修改《公

司章程》。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的议案》

因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目前暂无业务，为了整合公司经营资源，节约

公司成本，提高公司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率，公司决定注销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

公司。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对

<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

>

延长授权期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出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以下简称

"

《议案》

"

），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事宜 （具体授权的范围及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前

述 《议案》 已获得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该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于

2010

年

5

月

19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公司股东大会就前述《议案》项下的相关事

项对董事会的授权期限为

12

个月，自

2010

年

5

月

18

日起算，并将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到

期。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实施过程中，但不能确保在

2011

年

5

月

17

日前能

全部实施完成。 为确保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拟提请股东大会对上述《议

案》项下的授权期限延长

3

个月（延长后的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18

日起算）。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决定召集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本次交易

应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公司拟定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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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邱建林，男，

1963

年

8

月出生，硕士学历，高级经济师，具有

20

多年石化行业的决策管

理经验。现任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担任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董事

长、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董事、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

公司董事长、浙江恒逸己内酰胺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恒逸聚酯纤维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此

外，邱建林目前为浙江省和杭州市人大代表，并任中国化纤工业协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 系

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的世纪光华控股股东（恒逸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方贤水，男，

1964

年

3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具有近

20

年的化纤行业的生产

管理经验。 曾任杭州恒逸实业总公司总经理，杭州恒逸化纤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恒逸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同时担任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

公司董事、浙江恒逸己内酰胺有限公司董事、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佳栢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 系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的世纪光华控股股东（恒逸集团）的董事及股东之

一，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高勤红，女，

1963

年

7

月出生，硕士学历，高级经济师，具有

20

多年银行金融财务管理

工作经验。 曾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信贷科长、支行副行长。 现任浙江恒逸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同时担任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

司董事、浙江恒逸己内酰胺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恒逸纺织原料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系本次重

组实施完成后的世纪光华控股股东（恒逸集团）的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乔家坤，男，

1973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律师。 曾任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董事会秘书。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郭毅，男，

1974

年

7

月出生，大专学历，具有

10

多年化纤行业营销采购经验。 曾任浙江

恒逸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浙江恒逸石化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采购中心总经理，同时担任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董事。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楼翔，男，

1979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经理助理、浙江恒逸集团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现任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同时

担任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恒逸己内酰胺有限

公司董事，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佳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端小平，男，

1969

年

8

月出生，硕士学历。 曾任纺织工业部化纤工业司科员、中国纺织总

会化纤办公室主任科员、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秘书长、中国化纤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服

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等。现任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会长。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琪，男，

1962

年

6

月出生，硕士学历。

1997

年至今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

现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副主任会计师。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贺强，男，

1952

年

9

月出生，教授、博导。

1982

年至今在中央财经大学工作，同时担任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

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附件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端小平、周琪、贺强为世纪光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世纪光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

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

份

1%

的股东，也不是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名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

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世纪光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

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

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

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

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

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

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

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

5

家，在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

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

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三：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端小平、周琪、贺强，作为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世纪光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

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

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

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

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

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

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

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

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

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未在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端小平、周琪、贺强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

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

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

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端小平、周琪、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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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以传真和

电邮方式发出通知， 并且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在郑州市花园路

59

号邮政大厦

21

层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公司监事长张战国先生主持了会

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换届选举。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朱菊珍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王铁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监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选举后，将与职工代表监事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以上各被提名监事候选人的简历见附件。

以上提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特此公告。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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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监事候选人的简历：

王铁铭，男，

1963

年

2

月出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浙江恒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上海恒逸聚酯纤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总经理。 现

任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综合管理中心总经理， 同时担任浙江恒逸石化有限

公司监事、上海恒逸纺织原料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恒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菊珍，女，

1963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审计师，具有

20

多年财务管理、内部审计工作

经验。 曾任杭州杭发集团有限公司会计主管及总审计、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

现任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菫事。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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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定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时间：

2011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9

：

30

时；

会议地点：郑州市花园路

59

号邮政大厦

21

层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

1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1.1

《关于选举邱建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

《关于选举方贤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3

《关于选举高勤红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4

《关于选举乔家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5

《关于选举楼翔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6

《关于选举郭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7

《关于选举端小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8

《关于选举周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9

《关于选举贺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二）议案

2

：《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2.1

《关于选举朱菊珍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2

《关于选举王铁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三）议案

3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四）议案

4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五）议案

5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六）议案

6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七） 议案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对

<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事宜的议案

>

延长授权期限》；

（八）议案

8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修改

<

公司章程

>

以及办理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注册

资本、

<

公司章程

>

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出席会议人员：

1

、截止

2011

年

5

月

11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11

日

2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3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

、本次换届选举的（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

5

、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及其与大会有关的工作人员。

四、会议时间：

2011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

：

30

，会期一天；

五、会议地点：郑州市花园路

59

号邮政大厦

21

层公司会议室；

六、登记方法：

1

、报到手续：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股东本人身

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加盖个人股东指印和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帐

户卡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报到

手续。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5

月

13

日

8

：

30-17

：

30

。

七、其他事项：

1

、报到地点：郑州市花园路

59

号邮政大厦

21

层公司会议室；

2

、参加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3

、联系电话：

0371-67422266

4

、联系人：房娜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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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授权委托书一份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0

一

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授权委托书复印、自制均有效


